表03填表说明

填表时必须遵守“填表基本规则”，并符合以下要求：

1. 本表是水利水电工程（含堤防工程）分部工程质量评定表的统一格式。

2. 分部工程量，只填写本分部工程的主要工程量，表头其余各项按“填表基本规则”填写。

3. 单元工程类别按《评定标准》的单元工程类型填写。

4. 单元工程个数：指一般单元工程与主要（重要、关键）单元工程之和。

5. 合格个数：指单元工程质量达到合格及以上质量等级的个数。

6. 主要（重要、关键）单元工程：指对工程安全或效益起控制作用的单元工程。

1 主要单元工程，指结构复杂、技术要求较高、影响分部工程整体质量的单元工程。限指《评定标准》（三）、（五）、（六）分部工程，单元工程划分表中加“△”符号的单元工程。

2 重要单元工程，指主要建筑物的地基开挖、地下洞室开挖、地基防渗、加固处理和排水等重要隐蔽工程中的起控制作用的单元工程。

3 关键单元工程，指对工程安全或效益有显著影响的单元工程。

主要单元工程，查《评定标准》（三）、（五）、（六）的单元工程划分表。重要单元工程及关键单元工程是在进行工程项目划分时确定。本例中，无主要（重要、关键）单元工程，故只在相应格子内加“/”线。

7. 本表自表头到施工单位自评意见均由施工单位质安部门填写，并自评质量等级。评定人签字后，由项目经理或经理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。如本分部工程系分包单位施工，则总包单位项目经理亦应签名，并盖公章。

8. 监理单位复核意见栏，由负责该分部工程质量控制的监理工程师填写，签字后交总监或总监代表审核、签字并加盖公章。

9. 质量监督机构核定栏，大型水利水电枢纽工程主体建筑物的分部工程质量，在施工单位自评、监理单位复核后，由质量监督机构核定人填写意见，签名，交质量监督项目站负责人审核、签字并加盖公章。

10. 对于工程量大的工程，常将原材料、中间产品质量、金属结构安装等放在分部工程中评定。本例因工程量不太大，项目划分时，已明确将原材料、中间产品质量、金属结构安装及机电安装等均纳入单位工程质量评定。故在评定分部工程质量时，未对其进行评定（在相应空格中加“/”线）。

11. 分部工程质量标准

合格：①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；②原材料、中间产品、金属结构、启闭机、机电产品质量合格。

优良：①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，其中50%以上达到优良（注：含50%），主要单元工程、重要隐蔽工程及关键部位的单元工程质量优良，且未发生过质量事故；②中间产品质量合格，其中混凝土拌和质量优良。原材料、金属结构、启闭机、机电设备质量合格。

